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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东安动力8号工房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8,685,04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2.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笠宝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陈咏波董事、黄毅董事、王国强董事因疫情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7名高级管理人员（含兼任董事高管）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14,848 99.97 0 0 70,200 0.03%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14,848 99.97 0 0 70,200 0.03%

8、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投资新能源混动系统新基地一期建设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关联交易确认、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021,848 99.37 0 0 70,200 0.6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092,048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1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8,685,048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

股股东

237,593,000 100 0 0 0 0

持股

1%-5%

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

1%

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092,048 100 0 0 0 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0,001,648 100 0 0 0 0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090,400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议

案》

11,092,048 1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董监事

2021

年度

薪酬的议案》

11,021,848 99.37 0 0 70,200 0.63

10

《关于

2021

年关联交易确认、

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

11,021,848 99.37 0 0 70,200 0.63

11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兵器装

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1,092,048 100 0 0 0 0

13

《关于聘任公司

2022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1,092,048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关于2021年关联交易确认、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及议案

11《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股东一一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237,593,00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民情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德钧、刘景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2-025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安市广安区凤凰大道777号爱众运营中心C栋五楼九号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2,492,95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5.90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正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所

有议案都进行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董事袁晓林先生、刘毅先生、陈丽竹女士因工作冲突未出

席会议，独立董事李光金先生、张亚光先生、唐海涛先生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董事罗津泷先生、杨晓玲女士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杨伯菊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波女士、贺图林先生及相关

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814,934 0.1841 1,083,290 0.2449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814,934 0.1841 1,083,290 0.2449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814,934 0.1841 1,083,290 0.2449

4、议案名称：2021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6,133,929 98.9409 814,934 1.059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1,678,016 99.8158 814,934 0.1842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1,678,016 99.8158 814,934 0.184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814,934 0.1841 1,083,290 0.2449

8、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814,934 0.1841 1,083,290 0.2449

9、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1,898,224 0.4290 0 0.0000

10、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1,898,224 0.429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40,594,726 99.5710 814,934 0.1841 1,083,290 0.24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2021

年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资金占

用情况报告

76,133,

929

98.9409 814,934 1.0591 0 0.0000

5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76,133,

929

98.9409 814,934 1.0591 0 0.0000

7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75,050,

639

97.5331 814,934 1.0590

1,083,

290

1.4079

11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

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5,050,

639

97.5331 814,934 1.0590

1,083,

290

1.40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第4项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四川爱众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原、李丹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安爱众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贵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相关

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

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2022年4月28日，贵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定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4月30日， 贵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该次董事会决议和《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议

题、出席对象、与会方式等事项。

经查，贵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0天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

00。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

3、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2022年5月20日下午14:30，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

路2号公司总部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李刚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

合本次会议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律师认为：贵公司在

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等相关

事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本律师查验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股份244,909,878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206％。

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证书及对召集人资

格的审查，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8人，代表股份1,453,1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97％。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就《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并在监票人监督下由计票人点票和计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358,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

对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37,523,0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8％；反对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37,460,6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37,460,6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5、6、7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

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

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

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经办律师：陈敏怡 范瑞祥

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光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91� � �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2022-062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李刚先生主持。

6、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股东14人，代表股份246,362,98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08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44,909,878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92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

认证，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453,1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陈敏怡和范瑞祥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2021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358,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

对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37,523,0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8％；反对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37,460,6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46,29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

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37,460,6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6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5、6、7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陈敏怡和范瑞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950� � �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2022-020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30

2、召开地点：湖北省枝江市七星大道18号奥美医疗总部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杜先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奥美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54,479,3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71.76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64,868,96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57.61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89,610,3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14.1505%。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 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78,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0.0756%。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

265,407股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78,

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0.0756%。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62,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62,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5723％；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 反对5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61％； 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 反对5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61％； 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 反对5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61％； 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 反对5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61％； 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商品期货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4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8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外汇衍生品交易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4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83％。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4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83％。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6,436,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4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83％。

关联股东崔金海（持有股份145,794,859）、关联股东万小香（持有股份62,483,509）、关联

股东杜先举（持有股份18,937,942）、关联股东崔星炜（持有股份14,915,303）、关联股东崔辉

（持有股份14,915,303）、关联股东杜开文（持有股份10,937,89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

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7,984,806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融资并为综合授信额

度内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373,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

反对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72,7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9078％；反对6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3138％；弃权42,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83％。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2年度与关联方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28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0％；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4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83％。

关联股东陈浩华（持有股份89,131,921）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9,131,921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454,462,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62,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5723％；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4,4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

反对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0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7.7939％；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77％；弃权4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8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韦佩 颜丹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